
下池塘潜泳没了踪影
游泳男子出了很多汗，可能是腿部抽筋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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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今日聊城 C05

本报聊城 6 月 29 日讯

(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杜

凌燕) 28 日下午，在聊临

路附近的十里铺村，一名男

子干完活后，到池塘中潜

泳，不料溺水身亡。

“快派急救车来，有人

淹着了。” 28 日下午 4 时
16 分，聊临路附近十里铺村

村民于兵拨打 120 称，在他

们村一处池塘内，一名男子

下水游泳出了意外。随即，

聊城市 120 急救中心立即指

派市第三人民医院的急救车

赶往现场。

令人遗憾的是，急诊医

生赶到现场时，由于溺水时
间过长，男子已经没有生命

体征，最终医生宣布该男子

死亡。

报警者于兵告诉记者，

当天下午 3 点多，在十里铺

村，多名男子安装抽水机，

准备把池塘内的水放掉，然

后捕捞鱼。其中一名男子在

干完活后，就下到池塘的水

中潜泳。

“他下到水里后，直接

就潜泳，游了 60 多米。”

于兵说，当时他在池塘边观

看那名男子潜泳，大约半分
钟后，还不见男子上岸，在

池塘边围观的人感觉出事
了，就赶紧招呼人下水救

人。

于兵说，有 6 个人下水

救人，由于他不会水，就拨

打 110 和 120 。于兵说，池

塘水深在 2 米以上，还有很

多水草， 6 个人在水里找了
20 多分钟才把溺水的男子抬

上岸。

于兵说，出事的男子下

河前身上出了很多汗。急诊

医生初步判断，下水前，男

子体温过高，加上水凉，男

子出现腿部抽筋，导致他溺

水身亡。

医生提醒，游泳前如果

紧疲劳、出汗过多或准备活

动不足，即使水性再好，也

不要贸然下水游泳。

本报聊城 6 月 29

日讯(记者 李璇) 29

日 ， 市 民 孙 先 生 反
映，他在户籍所在地

的阳谷房管部门开具

首套房证明时，被收
取了 200 元的费用，

他感觉该项收费有点

高。聊城市物价局的

工作人员表示，该项

收费符合规定，属合

理收费。

孙先生说，他前

段时间看中了聊城新

南环附近一套近一百

平米的商品房，当时
就交上了定金， 5 月

份时，他准备去银行

办理贷款按揭。孙先

生说，他是第一次购

买商品房。售楼处的

工作人员告诉他，根

据国家购房标准，贷

款购买首套商品房时
首付 30% 就可以，如

果是首次购房，必须

到户籍所在地的房管

部 门 开 具 首 套 房 证

明。

孙先生说，他到

户籍所在地的阳谷县

房地产管理局开具首

套房证明，工作人员让

他交了 200 元费用。

孙先生说，他在

网上查询过其他城市
开具首套房证明的交

费情况，有的地方只

需 20 元。“同样开一

张纸的证明，阳谷怎

么收这么多呢？”

阳谷县房地产管

理局办公室的李主任

解释说，按照市物价

局下发的收费标准执

行，此项收费名称为
“出具房、地、财产
及 债 务 等 证 明 材
料”，按规定每份可

收取 50-400 元的费
用，他们根据阳谷县

当地实际情况，确定

收费标准为每份 200

元。

聊城市物价局收

费管理科科长梁勇介

绍，根据《山东省物
价局山东省财政厅关

于省档案馆利用档案

收费标准的批复》的收

费标准，阳谷房管局收

取每份 200 元的首套

房证明费，是合理的，

并不属于乱收费。

开首套房证明收费 200元？

物价局：该项收费符合规定

29 日，古

城区西城门

两侧的马楼

竣工，工人们

正在紧张地

修建主楼，再

有一个月左

右，西城门和

北城门就可

全部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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